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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政办字〔2014〕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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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11日
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实施方案

乡村医生是具有中国特色、植根农村的卫生工作者，长期以来在维护广大农村居民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摸清我区乡村医生底数，准确掌握人员数量和有关信息，根据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淄卫字[2014]155号）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主线，以规范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为目标，通过开展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进一步掌握全区乡村医生基本情况。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镇（街道）、医疗单位密切配合工作机制。

（二）坚持规范实施。严格按照市卫计委《淄博市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流程图》实施，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三）坚持实事求是。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开具真实、有效的调查证明材料，确保摸底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三、调查摸底范围

本次调查摸底针对以下两类人员：

（一）在岗乡村医生。指目前在村卫生室岗位工作，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并获得相关执业许可的乡村医生。

（二）离岗乡村医生。指现为我区户籍，曾在村卫生室岗位工作，离岗后没有再被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录用的人员。2004年1月1日前离岗的人员，须经区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注册登记或持有区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可的曾在村卫生室岗位工作的证明材料；2004年1月1日后离岗的人员，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并获得相关执业许可，且具有乡村医生实际工作经历。

原为我区户籍现已经迁出我区的、已经去世的、因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或者刑事犯罪被辞退、解聘、开除的乡村医生不列入本次调查摸底范围。

四、调查摸底方法

本次调查摸底采取档案检索与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以各镇（街道）报送的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备案数据库为基准，由区卫生局通过查阅乡村医生档案、对比现场登记表信息等方法进行。离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以区二院、镇卫生院审核注册登记为基础，坚持物证为主、人证必须、调查审核、客观公正、公开监督的原则，由各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在规定时间内组织现场调查。

五、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2014年8月5日-8月10日）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领导机构、任务分工、方法步骤和具体时间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二）宣传发动阶段（2014年8月11日-8月15日）

召开全区动员会，将工作任务分解到各镇（街道）、村（居）、有关部门、有关医疗机构。切实做好宣传告知工作，通过在村务公开栏张贴通知、村喇叭广播、乡村医生以及亲友相互告知等形式，广泛宣传调查摸底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人。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4年8月16日-9月30日）

1.镇（街道）登记（8月16日-8月24日）。符合条件的人员到村（居）委会开具证明信，本人或其委托人持村（居）委会证明信和身份证等，在规定时间内到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填写有关调查摸底表格，进行登记。登记时需提供能够证明本人曾是乡村医生身份和在村卫生室从业的原始物证材料；2004年1月1日前离岗的人员，原始物证材料不足的，需提供3人（包含3人）以上签字确认的登记人曾在村卫生室岗位工作的证明材料。证明人中必须有1位为登记人原执业地点所在镇（街道）在岗乡村医生。

证明人须具备的条件：

（1）持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有本村（居）常住户口且有固定居住场所；

（2）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3）与所调查乡村医生没有三代以内的直系与旁系亲属关系；

（4）公道正派，在本村（居）有一定的声望和公信力；

（5）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登记时本人须公开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和信息，真实无误、无虚假行为，如有不实，个人承担一切后果。由本人签名并按手印。

2.镇（街道）查证（8月25日-8月31日）。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负责对原始物证材料和有关证明文件查验核实并复印、照相存档。查证材料核实准确后，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字确认。离岗乡村医生原执业地点和现户籍不在同一镇（街道），由区卫生局负责协调原执业地点镇（街道）配合进行查证。
3.镇（街道）确认公示（9月1日-9月15日）。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将本辖区内的查证汇总信息在各村村务公开栏、镇（街道）政务公开栏同时公示10天。公示内容需包含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地点、累计从业年限、目前工作状态等。对公示期间群众的举报和疑问，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要及时进行公开补充调查取证，完善相关资料，查处弄虚作假现象。公示结束后，应由村（居）民代表和村（居）两委干部共10人，签字确认本村（居）委会公示结果。签字确认文件由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留存备查。

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要将本次调查摸底的所有材料专门整理建档留存。调查公示结束后，将审核确认的登记人材料按照汇总上报的有关要求整理汇总（见附件1-4），经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字确认，加盖公章报区卫生局。

4.区级复审公示（9月16日-9月25日）。区卫生局对镇（街道）上报的材料进行逐人复审，对证明材料存在问题的要进一步核实，确定复审认定结果，同时在各镇（街道）政务公开栏、各村村务公开栏再次公示7天。调查摸底工作中，同步核对更新乡村医生执业管理系统数据。

5.汇总上报（9月26日-9月30日）。调查信息的汇总上报采取纸质填报和网络直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区二院、各卫生院具体负责填报工作，区卫生局负责信息录入。区二院、卫生院填报后，纸质版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报送区卫生局，由区卫生局组织人员，将离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登记表（附件1）、在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登记表（附件2）按照要求统一录入“山东省乡村医生调查摸底信息管理系统”（系统登录及信息录入要求待省卫生计生委确定后另行通知），将系统生成的乡村医生调查摸底情况汇总表（附件3）、乡村医生年龄分布和从业年限信息汇总表（附件4）与各镇（街道）上报的纸质信息核实准确一致后，于2014年9月30日前加盖公章报市卫生计生委，并同时上报电子版和更新整理后的乡村医生执业管理系统数据库。

信息录入系统，经区、市、省逐级核定后一般不再调整；确需调整的，须在调查摸底结束后一个月内说明原因并逐级申请，经省卫生计生委审核后统一调整。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乡村医生调查摸底事关社会稳定大局，是一项十分敏感、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区政府成立周村区乡村医生摸底调查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次摸底调查的组织实施。各镇（街道）也要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全面负责辖区内的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组织实施工作，此次调查摸底工作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采取“谁查证，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确保调查摸底工作顺利进行。

（二）加强监督，落实责任。本次调查摸底以镇（街道）为责任主体，以村居为工作重点。区卫生局要加强对调查摸底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建立指导督查计划和台账，需要跨区（市）、镇（街道）协调的事项要认真及时做好协调工作，确保工作进度。各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要聘请公道正派、责任心强的村（居）民代表作为兼职监督员，协助做好工作监督。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他们掌握好政策，明确责任，熟悉工作流程，圆满完成任务，对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严肃追究责任。

（三）严格管理，优化队伍。区卫生局、各有关医疗机构要切实担负起乡村医生管理责任人的职责，严格执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山东省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暂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严格在岗乡村医生管理，严把乡村医生入口，严肃执业注册、重新注册、变更注册、注销注册等程序，严明乡村医生备案审核制度，切实把乡村医生这支队伍管住、管好。

（四）科学严谨，注重实效。在调查摸底过程中，要本着科学、严谨、务实的态度，认真调查并准确掌握有关人员的数量和相关个人信息。要把这次乡医调查摸底工作与正在进行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转作风，改行风，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把改进作风的要求真正落实到基层，让群众受益。

附件：1.周村区离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登记表

      2.周村区在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登记表

      3.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情况汇总表

      4.周村区乡村医生年龄分布和从业年限信息汇总表

      5.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流程图

      6.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

附件1
周村区离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登记表
          区                 镇（街道）                村（社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填报人照片         （1寸）

	联系电话
	　
	学历
	　
	户籍类型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从事乡村医生
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原执业地点（村卫生室）
	曾在村卫生室工作时间（  年  个月）

	
	　
	　
	　

	
	　
	　
	　

	
	　
	　
	　

	累计从业年限
	年       个月
	退出村卫生室原因
	　
	最后退出村卫生室时间
	　

	退出后从事何种职业
	　
	是否享受其他补助
	　
	
	

	有效从业证件
	执业证书类别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证明人
	姓名
	单位
	职务/身份
	与本人关系
	联系电话

	
	　
	　
	　
	　
	　

	
	　
	　
	　
	　
	　

	
	　
	　
	　
	　
	　


	养老保险
	已参加养老保险  □
	未参加养老保险
□

	
	参加方式
	街镇、区县、市统一组织参加  □
	个人全额缴纳参加
□
	

	
	养老保险类型
	城乡居民
□
	城镇职工
□
	企业职工
□
	灵活就业
□
	其他
□
	
	

	
	社保号码
	　
	养老金领取标准（元/年）
	
	
	

	
	保险缴纳数额（元/年）
	总额
	市财政
部门承担
	区县财政部门承担  
	街镇财政部门承担
	个人负担
	
	

	
	
	
	
	
	
	
	
	

	本人承诺
	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真实无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镇卫生院
（含区二院）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区卫生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周村区在岗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登记表
            区                镇（街道）                村（社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填报人照片
（1寸）

	联系电话
	　
	学历
	　
	户籍类型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执业地点（村卫生室）
	工作时间（   年   个月）

	
	　
	　
	　

	
	　
	　
	　

	
	　
	　
	　

	累计从业
年限
	     年      个月
	　

	有效从业
证件
	执业证书类别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
	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所在村
卫生室情况
	参加一体化管理□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基本医疗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省统一规划□

	养老保险
	已参加养老保险 □
	未参加养老保险□

	
	参加方式
	街镇、区县、市统一组织参加 □
	个人全额缴纳参加□
	

	
	养老保险类型
	城乡居民□
	城镇职工□
	企业职工□
	灵活就业□
	其他□
	
	

	
	社保号码
	　
	养老金领取标准（元/年）
	　
	
	

	
	保险缴纳数额（元/年）
	总额  
	市财政部门承担
	区县财政
部门承担
	街镇财政
部门承担
	个人负担 
	
	

	
	
	  
	　
	　
	　
	　
	
	

	本人承诺
	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真实无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镇卫生院(含区二院)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区卫生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情况汇总表
                 镇（街道）                                填表时间：
	　
	基本信息
	从业信息
	有效从业证件
	是否享受政府财政部门对养老金个人缴费部分的补助政策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学历
	工作地点（村卫生室名称）
	开始从业时间（即进入村卫生室时间）
	累计从业年限
	目前工作状态
	执业证书类别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证书编号
	

	
	
	
	
	
	
	
	
	
	
	
	在岗
	离岗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其他
	
	
	
	

	
	
	
	
	
	
	
	
	
	
	
	
	最后退出村卫生室时间
	退出村卫生室原因
	退出后从事何种职业
	
	
	
	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经办人签字：                            镇卫生院负责人签字：                     镇（街道）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字：
附件4
周村区乡村医生年龄分布和从业年限信息汇总表
                镇（街道
	年龄段
	合计
	在岗人数
	离岗人数

	
	人数
	平均从业年限
	总人数
	在卫生室从业年限人数
	总人数
	符合条件离岗人数
	其他离岗人数

	
	
	
	
	
	
	人数
	在卫生室从业年限人数
	

	
	总人数
	在岗人数
	离岗人数
	总人数平均年限
	在岗人员平均年限
	离岗人员平均年限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6-30年
	31年以上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6-30年
	31年以上
	

	总计
	　
	　
	　
	　
	　
	　
	　
	　
	　
	　
	　
	　
	　
	　
	　
	　
	　
	　
	　
	　
	　
	　
	　
	　

	30岁以下
	　
	　
	　
	　
	　
	　
	　
	　
	　
	　
	　
	　
	　
	　
	　
	　
	　
	　
	　
	　
	　
	　
	　
	　

	31-35岁
	　
	　
	　
	　
	　
	　
	　
	　
	　
	　
	　
	　
	　
	　
	　
	　
	　
	　
	　
	　
	　
	　
	　
	　

	36-40岁
	　
	　
	　
	　
	　
	　
	　
	　
	　
	　
	　
	　
	　
	　
	　
	　
	　
	　
	　
	　
	　
	　
	　
	　

	41-45岁
	　
	　
	　
	　
	　
	　
	　
	　
	　
	　
	　
	　
	　
	　
	　
	　
	　
	　
	　
	　
	　
	　
	　
	　

	46-50岁
	　
	　
	　
	　
	　
	　
	　
	　
	　
	　
	　
	　
	　
	　
	　
	　
	　
	　
	　
	　
	　
	　
	　
	　

	51-55岁
	　
	　
	　
	　
	　
	　
	　
	　
	　
	　
	　
	　
	　
	　
	　
	　
	　
	　
	　
	　
	　
	　
	　
	　

	56-60岁
	　
	　
	　
	　
	　
	　
	　
	　
	　
	　
	　
	　
	　
	　
	　
	　
	　
	　
	　
	　
	　
	　
	　
	　

	61-65岁
	　
	　
	　
	　
	　
	　
	　
	　
	　
	　
	　
	　
	　
	　
	　
	　
	　
	　
	　
	　
	　
	　
	　
	　

	66-70岁
	　
	　
	　
	　
	　
	　
	　
	　
	　
	　
	　
	　
	　
	　
	　
	　
	　
	　
	　
	　
	　
	　
	　
	　

	71岁以上
	　
	　
	　
	　
	　
	　
	　
	　
	　
	　
	　
	　
	　
	　
	　
	　
	　
	　
	　
	　
	　
	　
	　
	　


备注：1.年龄统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30岁以下：1984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31-35岁：1984年12月30日-1979年12月31日；36-40岁：1979年12月30日-1974年12月31日;41-45岁：1974年12月30日-1969年12月31日；46-50岁：1969年12月30日-1964年12月31日；51-55岁：1964年12月30日-1959年12月31日；56-60岁：1959年12月30日-1954年12月31日； 61-65岁：1954年12月30日-1949年12月31日；66-70岁：1949年12月30日-1944年12月31日；71岁以上：1944年12月30日之前。
2.从业年限：（1）在村卫生室从业之日起至离岗（2）涉及几段从业经历的可累计计算。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5
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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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周村区乡村医生调查摸底工作小组

组  长：李寅萍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牛东升  区卫生局局长

成  员：李  明  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

        宁卫东  区财政局副局长

        袁  春  区人社局副局长

        吕  峰  区卫生局党委委员、工会主任

        孟建国  区人口计生局副局长

        马  超  王村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杜红卫  南郊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高  松  北郊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潘国兴  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牛  涛  丝绸路街道人大工作室副主任

        李彦霞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周兆军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史俊安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办公室主任、
                城北路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长

调查摸底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吕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13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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